
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变更净回收资金用途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REIT（场内简称：明阳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15

公募REITs合同生效

日

2024年7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

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 号—— 临时报告（

试行）》《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用途承诺

本基金发行前，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披露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起人”或“明阳智能集团”）及北京洁源新能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原始权益人一”）和内蒙古明阳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原始权益人二”，与原始权益人一合称为“原始权益人”）于 2024年 6月 12

日出具的承诺函，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承诺拟将净回收资金的 90%以上投入明阳

智能集团内部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根据 2024年 7月 25日和 11月 13日明阳智能集团出具的回收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说明材料，由于本基金的发行上市时间和具体安排，原披露的净回收资金数

额及拟投项目均发生变化。为进一步落实《关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常态化发行的通知》(发改投资〔2024〕1014号)的要求，

加快净回收资金使用进度及效果，明阳智能集团在履行了内部有关审批流程后，

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监管部门就净回收资金用途变更履行了报备程序，说明了拟

变更净回收资金使用的情况。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拟将净回收资金的 85%用于投

资新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金额为 2.69亿元,并将剩余 15%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0.47亿元。具体净回收资金使用方案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亿元）

调整后金额

（亿元）

1、河北张家口察北 20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
1.14 0

2、河北邯郸永年 5万千瓦风电项目 0.38 0

3、龙胜花界山 7.2万千瓦风电项目 0.30 0

4、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200万千瓦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
1.30 0.35

5、甘肃兰州红古光伏项目 0 0.15

6、怀安 100MW试验实证风电项目 0 0.02

7、洁源白河南 30MW分布式光伏项目 0 0.02

8、邯郸永年洁源一期 50MW风电项目 0 0.12

9、大庆明阳肇源实证 200MW风电场项目 0 1.35

10、鄂尔多斯谷山梁明阳智能

100MW/400MWh电网侧储能电站示范项目
0 0.69

11、补充流动资金 0 0.47

合 计 3.12 3.17
注 1：上表中净回收资金调整前后的总额差异主要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拟募集规模和实际募集规模之间

的差异，二是过渡期实际偿还存量负债金额的调整。

注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上表中除补充流动资金调整后金额外的其他各项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

尾差。



四、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本基金于 2024年 7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净回收资金合计约 3.17

亿元，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净回收资金已使用约 1.03亿元，剩余未使用金额

约 2.14亿元，使用进度为 32.49%。

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变更净回收资金投向与使用比例已履行规定的程

序，调整后的净回收资金投向与使用比例符合有关要求。该事项仅涉及发起人及

原始权益人，与本基金及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无直接关系，因此对本基金的收益

分配、资产净值、交易价格等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本公告内容已经本基金发起人及原始权益人确认。

六、其他说明事项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基金

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8-108）了解、咨询有关详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购买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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